





石林彝族自治县财政局

〔A〕
〔公开〕
石财函〔2021〕2号
石林彝族自治县财政局
关于县第十七届人大第五次会议第93号建议答复的函

李绍萍代表：
[bookmark: _GoBack]您提出的《关于做好统一银行账号发放民生资金、相关部门共同商讨相关衔接工作的建议》已收悉，现答复如下：
一、基本情况
民生资金是用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保障人民生活质量的资金。包括保障教育、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社会管理等人民基本需要的资金。各级党委、政府都非常重视民生保障工作，及时安排下达民生补助资金，并相应出台民生资金专项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明确了具体管理发放民生资金的工作要求。
二、意见建议办理情况
通过多方收集民生资金管理规定，据不完全统计，目前通过银行代发到个人账户的民生资金主要有惠农补贴（含耕地地力保护补贴、退耕还林补贴、农机购置补贴、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费等）、社会保险待遇（含养老保险、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等）、社会救助补助资金（含城乡低保、特困人员供养补助、孤儿生活补助、临时救助、残疾人两补、高龄老年人生活补助等）以及其他生活补助资金（优抚对象生活补助、计划生育家庭补助、普通高中建档立卡生活补助、助学金、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等。按照《云南省财政厅、云南省农业农村厅、云南省林业和草原局、云南省农村信用联合社关于强化惠农财政补贴一折通发放管理工作的通知》要求，惠农财政补贴必须通过惠农一折（卡）通发放；按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关于加快推进社会保障卡应用的意见》及《社会保障卡应用目录》规划，社会保障卡可用于就业、社会保险公共业务、养老保险待遇业务、医疗保险待遇业务、工伤保险待遇业务、失业保险待遇业务、生育保险待遇业务、人事人才、劳动关系等九类102个应用项目，主要应用于直接办理个人的各项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务；其他补助资金也严格按照专项资金管理规定执行。
鉴于以上情况，您所提的把民生资金统一发放社保卡账户的建议很好，但是，现行的专项资金管理规定还不予支持，加上社保卡也有专项业务核算规定。因此，当前暂不具备条件实现民生资金统一发到社保卡账户上。
三、下步工作方向
1.加大宣传力度。在下一步工作中，我们将积极配合主管部门加大各项民生资金发放政策的宣传力度，让人民群众知晓各项民生政策规定，正确使用补助资金账户（存折）。
2.加强部门协作。积极加强与县人社、农业、医保、民政、教育等民生资金主管部门的沟通联系，发挥职能部门作用，强化协作联动，共同做好民生资金管理发放相关工作。
3.规范资金管理。严格按照专项资金管理规定，进一步规范民生资金管理，并积极向上级反映实际情况，力争实现民生资金统一管理发放。
感谢您对财政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以上答复，如有不妥，请批评指正。
（联系人及电话：李绍莲，0871-67791766）

石林彝族自治县财政局
   2021年7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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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县政府办公室，县人大常委会人事代表工作委员会。
石林彝族自治县财政局          2021年7月6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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